
门投诉站和服务站,实现全国联网,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维护张家界市旅游商品和商家的声誉。
(四)政策配套,改善旅游商品产业集群发展环境

环境是竞争力,也是生产力。要着力优化政务环境、加
大政府财政投入;要改善投资融资环境,扩大多渠道融资力

度;要加强城市综合治理,建设文明、安全、和谐张家界。以

良好的环境优势吸引旅游商品生产、销售企业与民族工艺

品生产、销售企业进入大市场。既建设民族工艺品加工生

产基地,又培育中华民族工艺品市场。努力打造中国民族

工艺品生产基地,湖南旅游商品集散中心,中国旅游商品

基地。
(责任编辑:彭介忠)

OntheDevelopmentofIndustryClustersofTourist
CommoditiesinZhangjiajie

LIZong-li
(PartySchool,Zhangjiajie,Hunan,427000,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industryclustersoftouristcommoditiesinZhangjiajiestillfacesomeprob-
lemsinspiteofanelementarydimension.Aseriesofmeasuresconcerningmarket,localadvantage,and
governmentsupportshouldbetakentofosteritsdevelopment.
Keywords:touristcommodities;industryclusters;preferable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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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xplorationintotheCooperationofProduct,TeachingandResearchin
UniversitiesofEthnicMinorityAreastoServeLocal

EconomicConstruction

WANGZhao-feng1,DUANJin2

(1.Depart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China;2.Departmentof
Finance,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China)

Abstract:Thecooperationbetweenproduct,teachingandresearchisaneffectivewayforuniversitiesof
ethnicminorityareastorealizerapiddevelopment.Byexploringthecooperationbetweenthem,this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cluding changing concept,perfecting environment,improving
cooperativemechanism,andstrengtheninggovernmentfunction,etc.soastoservelocaleconomiccon-
struction.
Keywords:universitiesofethnicminorityareas;cooperationbetweenproduct,teachingandresearch;serv-
ice;economic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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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维度下的音乐与道德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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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艺术思想史的源流可以辨析出音乐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和非促进作用这两种关系;艺术与道德关系的

哲学包括激进的道德论、激进的自律论、温和的自律论、温和的道德论;音乐与道德关系的哲学中有所指论、形式

论、绝对表现论。分析后认为,音乐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不是一种实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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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与道德,分属美学和伦理学。无论是从学

术研究的惯性侧重,还是普通人的常识,道德的重

要性远远重于音乐。翻开西方哲学史,审美被置于

哲学———伦理学的标准框架之中,几乎看不到有哪

种理论说美学在伦理学之先。美学直到现在,还是

受伦理学的支配。让我们从“音乐可以给道德带来

什么”这个习惯句式出发,在哲学维度下探讨音乐

与道德的关系。

一、艺术思想史的源流

在艺术思想史上,关于音乐与道德的关系主要

有两条源流,一则认为音乐对道德具有促进作用即

音乐可以带来“善”;二则认为音乐对道德不构成促

进作用。其他一些关于音乐和道德的分支流派都

是从这两条主流中延伸出来的。
(一)音乐对道德的促进关系

“音乐可以带来善”,在我国上古三代产生的乐

舞就是一个例证。那时的音乐就是为了歌颂尧舜

功德以鞭策后人,奠定了中国古代 “王者功成作

乐”、“以昭其功”、“以昭其德”的音乐附属于伦理的

音乐思想。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在国家制度层面

将音乐的道德功能给于普世化,制度化,更有“乐以

象德”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孔子则是音乐为道德

极力服务的最高代表。他说音乐应“尽善矣,又尽

美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而将音乐的道德教化

功能推向极致。荀子认为音乐可以“广教化,美风

俗”,“感动人之善”。孟子说,音乐“入人也,其化人

也速”。在代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之精粹的

《乐记》中,对音乐与道德的问题则有更为具体的论

述,可以说从头到尾就是一本彰显音乐代表道德,

音乐促进道德,道德僭越音乐的《道德论》:“德音之

∗ 收稿日期:2009-10-04



为乐”,“乐者,德之华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音乐“可以善人心”,“通伦理者也”。音乐等艺术领

域对道德功能的强调,对自身艺术本体论意义的遮

蔽和贬低形成了中国艺术的传统。
西方关于音乐对道德的促进观点集中体现在

从古希 腊 到 19 世 纪 中 期 的 所 谓 “古 典 审 美 范

式”。[1]该范式虽然在语言形式、表达方式上同中国

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有差别,但在强调音乐对道德的

作用上却是极为一致的。古希腊人所说的音乐,通
常被称之为“缪斯的艺术”。涵盖面甚宽,在本质上

是一种实用性的寓教于乐的艺术,与社会现实和政

治生活联系密切,与艺术和道德教育的实践融为一

体。柏拉图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源于他认为音乐在

陶冶人的心性和情操方面具有的特殊效用———人

格塑造和道德纯化。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持有相

同的观点,认为音乐是“为了心灵的净化”。毕达哥

拉斯则认为音乐能使“各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冲动

等缺点转化为美德”。鉴于这种音乐美学思想,音
乐被古希腊人称为“道德的教育者”。在中世纪,美
和善都是上帝的属性,艺术必须能领人走向上帝,
音乐成为宗教的工具,是道德最有力的支持者。除

此之外,世界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伟大的思想

家、音乐家、作家、诗人等,都对包括音乐在内的艺

术对道德的促进作用都持不容置否的态度,甚至成

为人类的道德法律的公正的审判者。正如席勒所

总结的一句话:“在人间的法律领域终止的地方,剧
院的裁判权就开始了。当正义为了金钱而迷惑,而
尽情享受罪恶的俸禄时,当强权的罪行嘲笑它的无

能,而人们的畏惧捆住了官府的手脚时,剧院就接

过宝剑和天平,并在一个极大的法官席前撕碎

罪恶。”[2]

(二)音乐对道德的非促进关系

古典审美范式中将音乐等艺术作为伦理工具

的主流思想大约从19世纪开始受到冲击,分化为

两条理路:一条是根本怀疑艺术在本质上就具有道

德教育的功能,认为音乐或者艺术在本质上只会带

来“恶”;另一条是极力主张音乐为自身而存在不必

承担道德伦理工具的艺术独立论。

1.带来“恶”的艺术理论

根本怀疑艺术在本质上就具有道德教育的功

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的矛盾和痛苦表现

在他既承认音乐的道德教化功能同时又认为艺术

的本质特点在道德方面是可疑的,在道德上都是恶

的。这倒为他自己的名言“美是难的”作了一个很

好的注释。作为一个对文学艺术很有感受力,很感

性的卓越诗人,一个对音乐有很高的鉴赏及精密到

哪种调式适合心灵塑造的分析能力的思想家,柏拉

图是知道文艺的魅力的,但他却极力地贬低艺术,
从根本上怀疑艺术的必要性。所以他要将诗人、艺
术家赶出理想国。这是因为,首先柏拉图指责艺术

表现了恶的典型形象,这会威胁他关于社会劳动分

工的理想。第二,即便艺术中有善的典型形象,柏
拉图担心,模仿性艺术使得在雅典的家庭里,人们

在朗读戏剧对话时,会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认同(i-
dentification)“成为”其他人(他们所朗读的人物),
而把自己等同于其他人这在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如果人们因为柏拉图对艺术的谴责过于笼统

而想以不是所有的艺术都是模仿艺术,因此不会受

到“认同”问题的困扰为理由向柏拉图挑战时,柏拉

图将以另一条论据应对:所有的艺术就其本质而言

是指向感性的,指向情感的,因此会破坏灵魂中理

性的正义统治。[3](P433)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最重

要的。而为了他的“理想国”的建设,为了培养人的

理性和知识,为了教育青年,柏拉图不得不牺牲掉

无辜的文艺,对“感人”的艺术痛下杀手,对其进行

严厉谴责,清算它的罪过,把艺术史无前例地贬低

到几乎一无是处的地步。

2.艺术独立论

艺术独立论的理路在哲学思潮的引领上可以

追溯到尼采,尼采反对艺术负担道德净化的功能。
他怒斥传统美学的道德解释:“如果你们要解释悲

剧神话,首要的要求就是寻求快感,快感在纯粹的

审美领域对悲剧尤为特殊,并且不要逾越进怜悯、
恐怖或道德崇高的区域,丑恶、不和谐这些悲剧神

话内容,怎样能激起审美快感呢?”[4](P105)不仅如

此,尼采将审美领域从伦理领域的独立推得更远,
大有将伦理包容于审美之内的架势。在他那里,人
的整个存在就是艺术的存在,将审美存在化本体

化,存在总体上被审美化,伊格尔顿说,尼采将万事

万物“真理、认识、伦理学,现实本身———都归于一

种艺术品。”[5](P257)他认为的唯一价值是审美价值,
“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我们今日称

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会带到公正的

法官酒神面前。”[4](P86)尼采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反对

伦理的人生态度和功利(科学)的人生态度,并试图

用艺术的原则、审美的原则贯穿到道德领域,视之

为唯一的价值,取消各个人生领域如艺术的、道德

的、政治之间的界限,把一切都统一到审美,似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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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伦理道德统领艺术来了一个报复。
音乐自身走向独立,用韦伯的观点就是“价值

领域的分化”的一种。在艺术活动中,道德判断被

趣味判断所取代,它使人们从千篇一律和刻板的日

常生活理性压力中解放出来。

二、哲学史上的论争

探讨音乐与道德的关系是在艺术和道德关系

的大语境下发生的,先来看看艺术与道德关系问题

在哲学上的派系之别。
(一)关于艺术与道德的哲学

借鉴西方美学划分,认为艺术具有道德功能的

哲学派别被称为“乌托邦主义”;而怀疑艺术具有道

德功能的哲学派别被称为“柏拉图主义”。美国当

代著名美学家卡罗尔认为在两种主义之间,游离着

四条理路。
激进的道德论。该哲学竭力强化艺术对道德

的促进作用,认为艺术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都是以

道德为指向的。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品之前,首先要

考虑它能给人们带来的道德影响是什么,有多么大

的道德教育的成分和含量。对艺术作品的评价是

以它所能带来的道德意义和效果来作为标准的。
激进的自律论。即竭力反感艺术对道德的任

何作用,只承认艺术为其形式而存在。艺术的本质

独立于道德和政治,它具有本质性价值,不应该从

属于隐蔽的、外在的目的,如产生道德结果或道德

教育。
温和的自律论。认为某些艺术影响着道德理

解并会得到道德评价,但需要在不同层面来区分和

限定。一部特定的艺术品可能会涉及审美、道德、
认知、政治方面的价值,但这些不同层面是独立的

或自律的。一件艺术品可能具有审美价值,但在道

德上却是有缺陷的,或者很有道德价值,但在审美

上却是失败的。无论如何,艺术的审美维度是自律

的,无关于、独立于道德维度。一件艺术品不会因

为其道德力量的而具有更大的审美价值,也不会因

为 其 道 德 的 缺 陷 而 具 有 更 少 的 审 美

价值。[3](P479-480)

温和的道德论。这是卡罗尔本人在批判了以

上三种观点并吸取它们各自合理性因素总结出来

的并信奉的观点:他肯定了艺术具有道德意义和道

德评价,但也承认由于艺术门类的差异,有的艺术

的确没有道德维度,因此道德考虑不应当取代形式

方面的考虑(如非标题音乐、抽象派音乐等的确没

有道德意义)。在对待道德这个问题上,他反对激

进的道德论无条件坚信只能从道德观出发来创造

艺术、评价艺术、讨论艺术。正确的态度应该是:
一,在对待道德评价时,它主张某些艺术作品

可以从道德方面进行评价,并且有时候一部作品道

德的缺陷或优点可能对该作品的审美评价起作用。
但同时它不主张总是从道德方面来评价艺术品,也
不主张艺术品中的每一个道德缺陷或优点都应该

对它的审美评价起作用。
二,当分析艺术有什么道德影响时,它认为艺

术对道德的影响不是通过从艺术中构建道德知识

和道德情感,而是艺术鼓励我们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自己已有的道德知识、道德情感、调动以前存在的

道德力量来深化我们的道德影响,而不是学习新的

道德训诫。
其三:艺术品的道德理解的进程是在审美进程

中相伴相生的。审美效果与道德反应密切相关,这
种反应既是情感的、也是判断的。指向道德理解的

方式能提高作品的审美价值。因为提供丰富道德

经验而受到赞赏的艺术品有时会出于同样的原因

而受到审美方面的赞赏。
在艺术和道德关系的哲学派别的纷争中,我们

选择了温和道德论作为哲学支撑,它给我们的研究

带来以下启示:对待艺术的道德功能是肯定这种道

德教育功能的存在,否定它的存在是不科学的,但
不能极端地抬高艺术的道德功能,而应当以一种温

和的,审谨的以及自然的态度。我们无需将某种道

德知识、道德情感、道德成效当成预设的教育目标

摆在那,让艺术教育的所有过程和细节都指向这种

预设的道德教育目标。而应当清楚地看到道德的

评判和影响是在消费艺术过程中,伴随审美进程自

然生成的,因此提供道德教育不是艺术的有意制作

的目的,而是一种没有被作者和欣赏者所有意关注

的伴随物或常常会出现的边缘性反应。这种反应

机制是艺术并不向学生提供新的道德情感和道德

原则,它们仅仅是学生在审美过程中刺激和引发了

自己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原则,调动

学生已有的信念和感觉到的东西,通过动员它、训
练它、改变它,强化它来完善道德理解和道德情感,
提高个性品质。因此,艺术教育中的道德教化不是

去获得新的道德规则,而是提供一种可以发生道德

影响的自然情景,这种自然情景就是让学生在审美

过程中为发展、深化和扩大道德理解提供机会,也
就是说通过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可以改善学生

601



内心积累的道德因素进而实施道德教化。
(二)关于音乐与道德的哲学

1970年美国音乐教育家本耐特·雷默发表了

他的第一版的《音乐教育的哲学》使得关于音乐与

道德之间关系的哲学往往从艺术和道德关系的哲

学派生而来的状况得以改变,从此音乐及其教育有

了自己的哲学基础。本文借鉴雷默的观点探讨音

乐与道德的关系。
所指论(Referentialism )认为音乐的意义和

价值存在于音乐作品之外,是在帮助、提示、告诉

你,使你联想到一些与音乐本身无关的东西,例如

思想、态度、事件,以及激起欣赏者的道德联想等。
音乐在多大程度上使你联想到一些非音乐的体验

例如想到苦难的劳动人民,想到旧社会的黑暗统

治,想到剥削阶级的压迫,想到美丽的祖国、想到美

丽的家乡……,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成功的作

品。如果作品没有明确的主体思想例如一部纯器

乐作品,它会被视为是愉悦性的感官刺激。
所指论的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美学

原理,“认为艺术从属于社会和政治的需要。艺术

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对社会问题的态度,通过说明国

家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而采取的正当行为,来
推动国家事业的发展。正如前苏联作家协会章程

的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和批判[以
及一切艺术]的根本法则:它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
史地、具体地反映革命发展的现实。而且它应当有

助于劳动者以社会主义的精神进行思想改造和思

想教育。”[6](P27)

所指论的代表人物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辨别

音乐作品的标准只能是道德的标准。音乐的内在

价值不是由其表现的方式来决定的,而在于它激起

了什么样的感情。所谓的“为艺术艺术”的观点是

不健康的、危险的、颓废的。音乐的功能就是要以

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将好的、能激起道德升华的

情感传递给受者。
形式论(Formalism)认为:音乐的本质、意义、

价值包含在音乐的形式本身———它的音响、节奏、
旋律、调式调性———这些音响本身就具有意味,具
有意义。这些东西与外在于音乐的其他东西没有

任何关系。其代表人物汉斯力克认为音乐的美不

是由外界赋予的任何主题决定的,而完全是由艺术

地组合起来的音响构成的。“形式这一概念在音乐

中的体现是非常特殊的。以乐音组成的‘形式’不
是空洞的,而是充实的;不是真空的界线,而是变成

形象的内在精神。音乐确是一幅绘画,但是这幅画

的题材不能用词句来述说或用概念来包括。”[7](P52)

形式论认为音乐是超功利的,与艺术之外的功

利世界毫无关系,强调音乐的独立性。它在根本上

抵制音乐拥有的任何非音乐的功能包括道德功能

和政治功能,认为音乐的目的就是音乐本身,必须

到音乐形式之内,而不是之外去获得音乐的意味。
“要欣赏一部艺术作品,我们不需要带有任何生活

中来的事,不需要了解其思想意图,也不需要熟悉

其情感。艺术使我们从凡人活动的尘世化入审美

升华的境界。我们有片刻摆脱开凡人的兴趣;我们

的期待和记忆都被吸引;我们超然于生活的激流之

上。”[6](P37)对于所指论所津津乐道的音乐与政治、
音乐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形式论者觉得不可思议。

雷默坚持绝对表现论(Absoluteexpression-
ism)。他认为“所指论”和“形式论”都有各自合理

的因素,但是二者都没有能够全面地解释大多数人

在创作或者欣赏中对音乐意味的体验。他在吸取

它们各自的真理性因素后,借用美国音乐美学家伦

纳德·迈耶提出的“绝对表现论”这个术语来重新

全面而深入地阐释音乐的价值与意义。
绝对表现论认为:首先,关于在音乐中去往何

处获得音乐所给予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包括道

德意义)时,绝对表现论与形式论抱持相同的观点,
就是要深入到音声的“内在性”———旋律,节奏,和
声,音色,织体,力度,曲式这些形式因素之中来寻

找,而不是到任何音乐形式之外的所指内容中去寻

找。他说:“尽管我们把自己的情感和价值观带入

到我们正在创作或欣赏的音乐之中,但是音乐自

身———音声 的 结 构 方 式 所 产 生 的 有 意 味 的 感

受———才是我们需要它的根本原因以及它的根本

价值所在”。[8](P88)

其次,绝对表现论认为音乐也能够表现非音乐

的意味。音乐通常包括了关于民族,性别,宗教等

思想,观念和信仰。所有文化中的各种音乐都不可

能与它在其中发挥功用的那个更广阔的外部世界

相脱离。外在于音乐作品中的所指内容也有助于

作品的表现,因为音乐和人一样毕竟不只是存在于

真空之中,相反,音乐就像无法脱离自己的躯壳一

样也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而独存。人对

音乐的体验永远是带着自己的整个“存在”来进行

的,在音乐感受中不可避免地留下自我情感以及社

会文化语境所带来的所指内容。如一首歌的歌词,
标题音乐中的故事,一部戏剧中的政治冲突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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